
附件2
交办事项退回说明书
	收文时间
	
	填表时间
	

	交办事项
	

	退回原因及依据：






（单位印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拟办意见：





说明：1. 对认为不属本单位职责范围的，应与区政府督查室联系说明情况，征得同意退回时，再填写此表。
2. 退回应在交办之日起5日内完成。
3. 拟办意见由本单位主要领导填写，并署明姓名和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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